
情况的财务月报、年终财务报告及编制办法由财政部

商电力部另行下发。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自 1996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，

至 2000 年 12 月 31 日止。财政部、国家计委、能源

部（88）财工字第 179 号文件同时废止。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由财政部商电力部解释。

关于提高储量有偿使用费提取标准的通知

（1996 年 5 月 21日  财工字 165 号）

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：

你公司《关于提高储量使用费提取标准的报告》

（（96）中油财字第 117 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为了加强

石油工业油气资源勘探，增加后备储量，解决石油勘

探资金不足，保持石油天然气稳步增产，决定从

1996 年 1 月 1 日起，原油、天然气储量有偿使用费

提取标准分别在现行按产量每吨提取 59 元和每千立

方米 20 元基础上，提高到 80 元和 40 元。企业提取

的储量有偿使用费进入生产成本并全部上交你公司，

专项用于油气资源勘探开发。请你公司将本通知转发

至所属企业并遵照执行。

国家级重点新产品补助经费管理办法 （试行）

（1996 年 11 月 11 日  财政部财工字 354 号发布）

第一章  总 则

第一条  国家为支持企业和科研单位加速新产品

开发和产业化进程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，提高产品的

市场竞争力，中央财政决定对部分国家级重点新产品

予以适当的财政专项补助。

第二条  为了加强国家级重点新产品补助经费

（以下简称补助经费）的管理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 补助范围和条件

第三条  补助范围仅限于已列入国家经贸委编制

的《国家级重点新产品试产计划》或国家科委编制的

《国家级重点新产品试制鉴定计划》中的国家级重点

新产品项目。

第四条  补助条件

1.符合国家国民经济重点发展产业政策，重点

支持与基础产业、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相关的已

具有一定生产和销售规模的国家级重点新产品。

2 .有一定规模、研究开发实力强、能持续不断

创新的企业和科研单位所开发的国家级重点新产品。

3 .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已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

先进标准的国家级重点新产品。

第三章  补助经费的下达和使用

第五条  每年在（国家级重点新产品试产计划）

和《国家级重点新产品试制鉴定计划》的基础上，经

专家论证推荐，由国家经贸委和国家科委根据本办法

第四条的要求，各自筛选出需中央财政专项补助的国

家级重点新产品项目，并提出经费安排意见分别报财

政部审定后，联合编制《国家级重点新产品中央财政

专项补助名单》，并下达补助经费。

第六条  补助经费按项目下达，由项目承担单位

的主管部门在收到拨款通知后直接向同级财政部门申

请拨款。同级财政部门应在收到下达补助经费文件后

的一个月内将补助经费足额拨出。

第七条  补助经费只能用于新产品的再开发及本

项新产品的产业化。具体开支范围按照《科技三项费

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中有关科技三项费用的开支范

围执行。对已落实银行贷款的新产品开发项目，补助

经费可用于该项目的贷款贴息。

第八条  补助经费必须单独立账、专款专用，严

禁截留、克扣和挪用。财政部和国家经贸委、国家科

委将定期或不定期地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。对

违反规定的，一经查出，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，并

将经费全额上缴中央财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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